海关权力的内容
	种类
	权力行使或适用范围
	备注

	行政
许可权
	法律、行政法规设定的行政许可项目
	报关企业的注册；报关员资格核准及注册登记；出口监管仓库、保税仓库设立审批；进出境运输工具改、兼营境内运输审批；海关监管货物仓储审批；免税商店设立审批；加工贸易备案(变更)、外发加工、深加工结转、余料结转、核销、放弃核准；进出口货物免验审批；暂时进出口货物的核准；报关单修改、撤销审批    
	教材397页

	
	以国务院决定公布的行政许可项目
	海关派员驻厂监管的保税工厂资格审批；常驻机构及非居民长期旅客公私用物品进出境核准；小型船舶往来香港、澳门进行货物运输备案；承运境内海关监管货物的运输企业、车辆注册；制造、改装、维修集装箱、集装箱式货车车厢工厂核准；外国在华常驻机构和常驻人员免税进境机动交通工具出售、转让、出租或移作他用审批；获准入境定居旅客安家物品审批；进境货物直接退运核准；高新技术企业适用海关便捷通关措施审批；长江驳运船舶转运海关监管的进出口货物审批
	

	税费征收权
	代表国家依法对进出口货物、物品征收关税及其他税费；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有关规定，依法对特定的进出口货物、物品减征或免征关税；对经海关放行后的有关进出口货物、物品，发现少征或者漏征税款的，依法补征、追征税款的权力
	

	行政
检查权
	检查权
	检查对象
	区域范围
	授权条件
	两区指海关监管区和海关附近沿海沿边规定地区

	
	
	进出境运输工具
	两区内外
	可以直接进行检查
	

	
	
	有走私嫌疑的运输工具
	两区内
	可以直接进行检查
	

	
	
	
	两区外
	须经直属海关关长或其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
	

	
	
	有藏匿走私嫌疑货物、物品的场所
	两区内
	可以直接进行检查
	不得检查居

民住处

	
	
	
	两区外
	须经直属海关关长或其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
	

	
	
	走私嫌疑人
	两区内
	经关长授权或批准，可以进行检查
	

	
	
	
	两区外
	不能进行检查
	

	
	查验权
	进出境货物、物品
	

	
	施加封志权
	所有未办结海关手续、处于海关监管状态的进出境货物、物品、运输工具
	

	
	查阅、复制权
	查阅进出境人员的证件，查阅、复制与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物品有关的合同、发票、账册、单据、记录、文件、业务函电、录音录像制品和其他有关资料
	

	
	查问权
	违反《海关法》或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嫌疑人
	

	
	查询权
	经直属海关关长或其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
	

	
	稽查权
	自进出口货物放行之日起3年内或者在保税货物、减免税进口货物的海关监管期限内及其后的3年内，海关可以对有关的企业、单位的会计账簿、会计凭证、报关单证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和有关进出口货物实施稽查
	注意：3年

	
	
	
	

	  续表

	种类
	权力行使或适用范围
	备注

	行政

强制权
	扣留权
	扣留对象
	区域范围
	适用前提
	授权条件
	

	
	
	进出口合同、发票、单据等资料
	两区内外
	违反海关法律
	可以直接扣留
	

	
	
	有走私嫌疑的运输工具、货物、物品
	两区内
	违反海关法律
	须经直属海关关长或其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
	

	
	
	
	
	
	
	

	
	
	
	两区外
	有证据证明有走私嫌疑的
	可以直接扣留
	

	
	
	走私嫌疑人
	两区内
	有走私嫌疑
	须经直属海关关长或其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
	扣留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最多48小时

	
	
	
	两区外
	
	无授权不能扣留
	

	
	滞报、滞纳金征收权
	超期申报货物；逾期缴纳进出口税费货物
	

	
	提取货物变卖、先行变卖权
	货物
	处理方式
	授权条件
	

	
	
	超过3个月未向海关申报的进口货物
	变卖
	
	

	
	
	进出口收发货人或所有人声明放弃货物
	变卖
	
	

	
	
	海关扣留、不宜长期保留的货物
	先行变卖
	须经直属海关关长或其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
	

	
	
	在规定期限内未向海关申报的货物或误卸或溢卸的，不宜长期保留的货物
	提前变卖
	
	

	
	强制扣缴和变价抵缴关税权
	超期为缴纳税款货物 海关处理见教材13页（经直属海关关长或其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
	

	
	税收保全
	海关要求提供担保而纳税义务人不能提供担保（经直属海关关长或其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
	

	
	抵缴、变价抵缴罚款权
	当事人逾期不履行海关处罚决定又不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其他特殊行政强制
	处罚担保、税收担保
	

	行政处罚权
	尚未构成走私罪的违法当事人（没收走私货物、罚款、对报关企业或报关员处以暂停或取消报关资格）
	

	其他权力
	佩带和使用武器权、连续追缉权、行政裁定权、行政奖励权
	


处罚担保：根据《海关法》规定，海关依法扣留有走私嫌疑的货物、物品、运输工具，如果无法或不便扣留的，或者有违法嫌疑但依法不应予以没收货物、物品、运输工具，当事人申请先予放行或解除扣留的，海关可要求当事人或者运输工具负责人提供等值担保。未提供等值担保的，海关可以扣留当事人等值的其他财产；受海关处罚的当事人在离境前未缴纳罚款，或未缴清依法被没收的违法所得和依法被追缴的货物、物品、走私运输工具的等值价款的，应当提供相当于上述款项的担保。税收担保：根据《海关法》规定，进出口货物的纳税义务人在规定的缴纳期限内有明显转移、藏匿其应税货物以及其他财产迹象的，海关可以责令纳税义务人提供担保；经海关批准的暂准进出境货物、保税货物，收发货人须缴纳相当于税款的保证金或者提供其他形式的担保后，才可准予暂时免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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